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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業工地主任32小時回訓班簡章
壹、依據：「營造業法第31條第3項」暨「營造業工地主任評定回訓及管理辦法第6條」。 

貳、目的：

一、為使符合營造業法第31條第3項所規定取得工地主任執業證者，達到「終身學習」目的，每逾四年，須再修習新的營建管理法令、建築、土木各類專業工程實務、品質管理或施工管理課程及工地治安等相關課程，使其熟悉營建相關新訂法規及技術，並確實瞭解營造業法就營造業工地主任法定權責及執行業務方式之相關規定，以提昇工作職能。

二、使已取得工地主任執業證者，每逾四年，應再取得最近四年內回訓證明，始得換領執業證後繼續擔任營造業工地主任。

參、委託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肆、受託單位：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南雲服務處
伍、講習對象類別及參訓人員資格：

符合營造業法第31條規定已取得工地主任執業證者。
6、 受訓名額及訓練期間：每梯次40人，請預先提送報名表預留名額
上課日期：請依網站公告訊息  上課時間:假日班(日間)，每日上課約8小時

7、 回訓講習地點：1.中國生產力中心附設南雲服務處 
   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225號11樓  (家樂福旁麥當勞旁新光大樓)
 2.嘉義再耕園
   嘉義市西區玉康路160號
8、 課程內容及時數：共34小時(需測驗50題選擇題)
	課程內容
	上課時數

	營建管理法令
	5

	環保及職業安全衛生課程
	8

	工地治安
	1

	建築、土木各類專業工程實務、品質管理或施工管理課程
	18


玖、教學考核： 參加講習人員，需經回訓程序完成後，方能取得回訓證明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不予核發回訓證明。
一、上課時以「自然人憑證」刷卡簽到退，詳實記錄簽到與簽退時間，並於每次登錄時拍照存證，請事先申請。參加講習人員，需經回訓程序完成後，方能取得講習合格資格，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不予核發回訓證明。
    (一)請假及曠課(遲到、早退超過10分鐘該節視同曠課)者。

    (二)回訓時數未達32小時者。

    (三)回訓講習課程應進行最後成果驗收：1小時50題選擇題。
        自然人憑證申請http://moica.nat.gov.tw/html/index.htm
二、講習人員需親自參訓，如有代理上課情事，撤銷參訓資格，並不再受理報名參訓。
拾、工地主任執業證換發：合格參與人員發給回訓證明，得據以報請內政部換發營造業工地主任執業證。
拾壹、報名手續：請盡量以郵寄報名資料
一、繳交證件及報名文件：
(1) 繳交符合營造業法第31條規定已取得工地主任執業證者之證明文件。(報名時無需繳交正本，開訓報到時請攜帶執業證正本繳回)
(2) 彩色照片三張：最近半年內二吋脫帽半身照片(光面紙)1張黏貼於報名表上、另2張以迴紋針固定，背面請寫姓名請保持乾淨無污點，勿以簽字油性筆書寫。
(3) 附表一：報名表正本：印成A4 紙張格式，報名資料請勿使用回收備用紙，請單面列印，紙張背面需空白。身分證正反影本，請黏貼於報名表上。
(4) 附表二、附表三：工地主任執業證正反面影本：具結所附資料屬，並簽名+蓋章。
(5) 附表四：個資同意告知書簽名。
   二、注意事項：
1.報名方式：

(1)郵寄報名: 請將報名表填妥後，連同相片以Ａ４規格信封掛號郵寄

通訊地址：640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225號11樓  林小姐 收
洽詢專線：05-5341379#03644 林小姐
(2) 親自報名：親洽斗六辦公室者請於09:00~17:00來訪，非上班時間請郵寄報名。
2.報名日期：即日起，各梯次若額滿順排下一期。
3.各項證件如有不符第伍點規定或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或受訓期間冒名頂替上課者，應自負法律責任。且一經查明即取消其於本回訓課程所有之資格認定（包括受訓資格、領證資格、換證資格等），並不予退費。
4.初審核可業經完成註冊手續者，若經複審發現證件不合簡章之規定，將通知限期補件。若於限期內無法補足證件者，將取消其受訓資格。其他於註冊後，概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退費。
5.對已完成註冊手續之學員，如因該梯學員過少未達開班人數時，將協調其轉班或退回學費。

6.上課須使用自然人憑證刷卡簽到退，請於開課前備齊。

自然人憑證申請，請本人親自攜帶身分證正本與IC卡工本費250元，於週一至週五上午8:30至12:00，下午13:30至17:00至鄰近之戶政事務所專屬櫃檯辦理即可，自然人憑證IC卡有效期限為五年(申請當天起算)。
7.開課當天應繳回工地主任執業證正本，若有遺失請申請補發後再報名課程。
拾貳、繳費方式：(未接到上課繳費通知請勿自行繳費)
1、 費用：NT$5,300(含稅、訓練費、執業證換照費500元)。
備註:執業證證照費係依依內政部96.9.3台內中營字第0960805246號令訂定之營建署營造費規費收費標準第十條規定辦理。
2、 完成註冊手續之學員，將於每梯次開課前email及簡訊上課通知。

【附表一】                       中國生產力中心

內政部國土署委託辦理營造業工地主任四年回訓32小時課程講習訓練
  第                   梯次報名表         學號：
	姓名
	
	性別
	
	血型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2吋半年內

近照黏貼處

不同於『原執業證』之照片

(框線內1張，
2張迴紋針固定）

	通訊

地址
	□□□□□
	聯絡

電話
	(公)

(宅)
	

	
	
	傳真
	
	

	E-mail
	
	手機
	
	

	報名

資格
	□檢附符合營造業法第31條規定已取得工地主任執業證者之證明文件
執業證號:40H                    號

	學歷
	               學校                科系所畢
	身分證字號
	

	公司全銜
	
	職     稱
	

	發票抬頭
	□同上或                                    

□自費(開二聯式發票抬頭為個人)
	統一編號
	

	參加班別
	□斗六班  □嘉義班

	備　　註

(請詳閱)
	一、本表上列欄位請以正楷詳細填寫。

二、請繳半年內彩色照片二吋3張，照片不得與執業証相同背面正楷書寫姓名、身分證字號)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繳交並檢驗符合營造業法第31條規定已取得工地主任執業證者之證明文件(開訓當天攜正本驗證並繳回)及具結書正本(A4 紙張格式，報名資料請勿使用回收紙或色紙，請單面列印，紙張背面需空白。
三、回訓講習梯次地點：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225號11樓/嘉義市玉康路160號
四、講習程序完成者頒發回訓證明，並報請內政部換發營造業工地主任執業證。
五、請填妥本報名表，連同二、三項所需證照正、反影本，掛號郵寄
    640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二段225號11樓 林小姐 收
六、聯絡人：05-5341379#03644 林小姐    Email：03644@cpc.org.tw
七、報名資料將造冊送營建署及登錄於網站以便課後更換新執業證，背景資料提供講師調整授課方式、內容及本中心通知學員相關訊息用途。

	
	本人已詳閱簡章及報名表所有內容並了解其內容無誤，本人並同意 貴中心於前述備註八範圍內使用本人提供之個人資料。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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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請實貼)
【附表二】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請用新式)

【附表二】

工地主任執業證　正反面影本 (請實貼)


【附表三】
具　結　書

本人　　　　　參加內政部委託辦理工地主任四年回訓課程講習」，所附證件如有偽造、假造、塗改，或受訓期間有冒名頂替上課等情事者，應自負法律責任。且一經查明，取消本人於本回訓課程所有資格認定（包括回訓證明文件、領取換發營造業工地主任執業證資格，並不要求任何退費。

此據

具結人：　　　　　　　   　　　（簽名+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表四】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
                                         公告日期：民國101年11月1日
親愛的中國生產力中心朋友，您好：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下稱「本中心」)因執行課程班務、會員服務等業務，而保有您的個人資料。而有關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時，皆以尊重個人權益為基礎，並以誠實信用方式及以下原則為之。我們蒐集您的個人資料目的於課程班務業務之執行，辦理講師聘用、酬勞給付、稅務處理、講師授課滿意度調查分析、學員報名、繳費、證書製作、學習分析、滿意度調查分析、新課程訊息通知等相關作業；於辦理會員服務業務之執行，辦理紅利積點、學習禮券、會員電子報、各項優惠活動之EDM廣宣、一般會員商城優惠訊息等相關作業。以及辦理本中心之內部稽核業務行為皆屬之(下稱「蒐集目的」)。我們僅會蒐集為上述行為而必要之個人資料，該資料會在前開蒐集目的存續期間，及依法令規定要求之期間內被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僅會以電子檔案或紙本形式，分別存放於本中心資料庫，或各該執行業務部門，其中紙本形式之個人資料，則於轉成電子資料檔後定期銷毀。
我們保有您的個人資料時，基於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您可以透過書面行使下述的權利，除基於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與其他相關法律規定外，我們不會拒絕您下列要求: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本人之個人資料。（二）請求製給本人之個人資料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本人之個人資料。（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五）請求刪除本人之個人資料。
我們基於上述原因而需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若您選擇不提供個人資料或是提供不完全時，基於健全本中心相關業務之執行，將無法提供您本中心系列優惠的服務。如有任何建議或疑問，請依下列方式聯絡本中心:

客服專線：0800-022-088

電子郵件信箱：webservice@cpc.org.tw



線上諮詢櫃檯：http://cpc.tw/contact/online_consult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謹啟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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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業工地主任執業證





正面-黏貼處











營造業工地主任執業證





反面-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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